附件1
桂林市中医医院城北院区绿化养护服务项目
基本情况及采购需求

一、项目基本信息
（一）项目名称
桂林市中医医院城北院区绿化养护服务项目
（二）项目服务范围
服务范围包含城北院区室内、室外现有绿植及在合同期内新增的绿植，不含各科室自行摆放的绿植及城北院区景观绿化工程管养期内的绿植。
二、项目采购需求
（一）养护内容
1.供应商派专人定期负责绿植淋水，施肥，松土，除虫，叶面清洁以及枯黄叶修剪。
2.对生长不良的绿植及时更换、清理。
3.为提升医院环境品质，供应商在合同履行期间，额外向采购人免费赠予60盆绿植（暂定为1.5米绿萝柱）。
4.供应商须配合采购人应对政府机构的各类检查工作。
5.养护过程中供应商必须做好周密的安全措施，避免对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造成损害。如因供应商工作人员操作不当，维护不当或者管理不善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由供应商自行承担。供应商养护期间由于养护工作不能及时完成，造成较大影响的，采购人有权安排第三方维护，所产生费用从供应商养护费用中扣除。
6.供应商养护期间服务范围内的绿植枯死，供应商应无偿更换同等规格及品种的盆栽绿植，若供应商未更换新的绿植，采购人有权安排第三方更换，所产生费用从供应商养护费用中扣除。
[bookmark: _GoBack]7.因不可抗力因素引起绿植倒，非养护原因造成的伤树、伤人、伤物，供应商应配合采购人及时处理，产生的费用采购人按实际情况另行核算。
桂林市中医医院城北院区室内绿植清单
	品种
	规格
	数量
	摆放位置
	备注

	绿萝柱
	1.5米
	126
	门诊1-5楼
住院部2-19楼电梯口
	其中60盆需由
供应商提供

	绿宝
	1.5米
	4
	医技楼到住院部一楼通道
	

	红掌组合
	
	20
	住院部1楼电梯口和门诊楼1楼
	

	幸福树
	1.5米
	6
	门诊1，2楼
	

	鸭脚木
	0.5米
	26
	医院大门口
	



（二）服务要求
1.供应商工作人员在日常维护工作时应注意安全，不得损坏采购人设施，设备，并保持现场作业时的绿化垃圾清洁卫生，做到人走场净。
2.供应商必须保持绿植美观、无病虫害、无枯死现象，按时浇水、施肥、松土、除虫等工作。
3.供应商必须主动配合采购人相关部门检查，不得无故拖延。
4.供应商在医院不得使用大功率电器，及时清理养护期间产生的废弃垃圾，保持消防通道畅通。
5.供应商须指派至少1名固定的现场负责人，并保持人员相对稳定。更换负责人需提前书面通知采购人并获得同意。
6.所有进入医院区域作业的人员，均须持有有效健康证明，并遵守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特别是院内感染管理和消防安全的相关规定。作业时间应尽量避开就诊高峰期。
三、资质要求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22条之规定；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法人资格及相关项目经营范围的单位。
（二）信誉要求
1.拒绝列入政府取消投标资格记录期间的企业或个人投标；
2.对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渠道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不得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采购项目（或采购包）议价（响应）。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议价，不得转包、分包、外包。

